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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鹰 19 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期间：2020 年 7月 10日至 2020年 7月 16日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000.00元（10 张） 

 回售金额：1,001.7 元（含利息） 

 回售资金到账日：2020年 7月 21日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3日在《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鹰 19

转债”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9），并于 2020 年 7 月 8 日、2020

年 7月 9日和 2020年 7月 10日在上述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三次关于“鹰

19转债”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0、临 2020-081和临 2020-082）。 

本次“鹰 19转债”的回售价格为 100.1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回售

申报期为 2020年 7月 10日至 2020年 7月 16日，本次回售申报已于回售申报期

结束日（2020年 7月 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鹰 19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 2020年 7月 10日至 2020年 7月 16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回售的有效申

报数量为 1,000.00 元（10 张），回售金额为 1,001.70 元（含利息）。公司已根

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账户，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

规则，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20年 7月 21日。 

本次“鹰 19 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造成重大

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鹰 19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